
1. 被告簽署同意緩起訴處分切結書 

2. 指定說明會時間與地點 

3. 毒偵案件緩起訴戒癮治療評估表

-司法端 說明會 

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

第一、二級毒品戒癮治療流程圖 
 

原偵查檢察官 

1. 說明緩起訴應遵守屢行及注意事項 

2. 被告簽署參加應行注意事項切結書 

3. 開立轉介單 
醫療院所 

1. 毒偵案件緩起訴戒癮治療評估表

-醫療端 

2. 毒品戒癮治療評估結果通知書 

3. 回傳事務官/書記官『完成戒癮

治療評估通知單』所列表單 

觀護人室 

回報評估結果 

原偵查檢察官 不給予緩起訴處分 

 

給予緩起訴處分並分案至觀護人

室 

醫療處遇 社區處遇 

依照檢察官評估結果之分流處遇 

 

醫療院所 

正式函文醫療院所協助執行緩起

訴處分必要命令 

觀護人室 

回報治療結果 義務勞務機構 

毒防局、觀護人室(社會復

健課程) 

指派個案到義務勞機構進行勞務 

回報進行狀況 

 
履行未完成 

原偵查檢察官

 

依法辦理 
履行完成 


